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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錄（96.10.5 奉院長核可後發文） 
 
日期：96 年 10 月 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生命科學館六樓會議室（R628） 

出席：于所長宏燦、何主任國傑、李所長培芬（謝教授長富代）、周所長宏農（羅

副教授秀婉代）、張所長文章、黃主任青真、葉所長開溫、潘所長子明（黃

教授健雄代）、蔡所長懷楨（范姜助教文榮代）；  丘教授臺生（請假）、

吳教授益群、宋教授延齡、李教授平篤、胡教授哲明、莊教授榮輝、陳

副教授俊宏、黃助理教授偉邦、鄭教授石通、蕭教授寧馨、謝助理教授

旭亮；張助教耀文；賀技士銀珠  （依姓氏筆劃排列） 

主席：羅院長竹芳      紀錄：謝蕙卉 

列席：王助理教授俊能、張祕書倩妮、林助理雅玲、張助理瑞珠、謝助理蕙卉；

吳佩珊（代院學生會會長） 
 
壹、 報告事項：  
 

一、 96 學年度本院仍推薦動物學研究所羅竹芳教授續任「生農學院實驗林

管理處審議委員會」委員一案，提會報告。 

 

二、 本院「教師評估辦法」及「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二項

修正草案，經本校 96.10.2 第 249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院方將於

近日內發文通知各系所，並請各系所配合修正相關辦法後送院核備。 

 

三、 本院科技共同空間 TechComm，目前籌組及訓練情形，提會報告。 

說明：TechComm 目前提供生物科學相關科技服務，開放給本院師生使

用，目前建制五個平台。每個平台都有管理委員會及技術員，

可提供學習及詢問。另於 96.10.16 早上 9：30 有說明會，歡

迎各教師及研究生前往指教。 

 
貳、 討論事項： 

 
一、 生命科學系「系務會議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提會討論。 

說明：配合本院「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研究所業務運作要點」相關規
定修訂，並經生命科學系 96.6.15 九十五學年度第六次系務會
議修訂通過。（附件 1）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 

 
二、 生化科技學系「系務會議組織規程」（草案），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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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該草案經生化科技學系 96.8.28 九十六學年度第一次系務會議
通過。（附件 2）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2。 
 

三、 動物學研究所「所務會議組織規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課

程委員會組織辦法」及「所長任選辦法」等四項修正（草案），提會

討論。 

說明：配合本院「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研究所業務運作要點」相關規
定修訂，經動物學研究所 96.4.25 及 96.5.14 九十五學年度第
五次及第六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附件 3）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3。 
 
四、 本院國際學術交流中心提「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與英國愛丁堡皇

家植物園國際協議合作備忘錄」中、英文（草案），提會討論。 

說明：本院生命科學系王俊能助理教授於 95 年 7 月 3日至同年 8 月 1
日赴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參訪，期間致力於促進國際學術交
流，並商議技術合作之可能性，今擬將本院與該園國際協議合
作備忘錄中、英文草案，提請本次院務會議討論。（附件 4）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4。 
 

參、 臨時動議。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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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系務會議組織規程（草案） 

92.08.20 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訂定 
92.12.18 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七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6.15 九十五學年度第六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點 本規程依據「國立臺灣大學組織規程」第九條及本院「生命科學系及

其相關研究所業務運作要點」第六點第一項訂定之。 
第 二 點 本系系務會議委員包括教師代表、助教及職員工代表、學生代表等。

教師代表由佔生命科學系一系五所
（註一）實缺之全體專任教師依個人意

願擔任，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本系應於每學期開學前，調查有意

願參與當學期系務會議之教師擔任教師代表。教師休假期間未出國

者，仍具代表資格。 
 
助教及職員工代表由本系專任助教及職員工推選一名擔任之；學生代

表由本系學生會會長擔任之，各代表任期均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系務會議由系主任擔任會議主席。系主任得視實際需要，邀請不佔一

系五所實缺之合聘教師、兼任教師或其他相關人員列席。 

第 三 點 系務會議之召開，每學期至少二次；如有三分之一以上應出席人數提

議或系主任認為必要時，應召開臨時會議。 
第 四 點 系務會議需有應出席委員總額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

需有出席委員總額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各類委員若不克出席會議，得以書面指定具該類委員資格，但該學期

並非委員之人員代理出席，唯每位代理委員僅能代理一人。 
第 五 點 系務會議議案之表決，得以無記名或舉手方式行之。 
第 六 點 本系得按實際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設置各項委員會。 
第 七 點 系務會議議決下列事項： 

一、本系教學研究及學生訓輔等事項。 

二、本系單行規章之擬訂事項。 

三、以本系名義提出之議案。 

四、系務會議代表應出席人數五分之一（含）以上連署或本系各委員

會通過有關系務事項之提案。 

五、其他依規定需經系務會議議決之有關事項。 
第 八 點 前列第六點及第七點所述委員會及議決事項等，均不包括本系「人事」

及「經費」等事項。本系「人事」及「經費」等與主聘教師較相關之

事項，概依「生命科學系一系五所教師與主合聘單位之權利與義務處

理原則」，由本系主聘教師組成之「主聘教師會議」議決，惟相關決議

案內容仍應於本會議中報告週知。 

本點所謂「人事」事項，乃指職員工聘任、考核、教師對外代表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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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般由人事委員會議決之事項，並不包括教評會之職掌。 
第 九 點 系務會議之決議，應正式列入記錄，由系主任執行之。 
第 十 點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一點

  
本規程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經院務會議核備後，自發布日施行。 

 
 
 

註一：所謂「生命科學系一系五所」為本校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之動

物學研究所、植物科學研究所、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生態學與演化

生物學研究所、漁業科學研究所等五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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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系務會議組織規程（草案） 

92.08.20 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訂定 
92.12.18 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七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6.15 九十五學年度第六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條次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 一 點
  

本規程依據「國立臺灣大學

組織規程」第九條及本院

「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研

究所業務運作要點」第六點

第一項訂定之。 

本規程依據「國立臺灣

大學組織規程」第九條

訂定之。 

配合本院制訂「生命科

學系及其相關研究所業

務運作要點」修正法源

依據。 

第 二 點
  

本系系務會議委員包括教

師代表、助教及職員工代

表、學生代表等。 

本系系務會議由本系

佔實缺之專任教師及

本系相關研究所所長

組織之。 

擴充系務會議委員，將

助教職員工代表、學生

代表列入，並將教師代

表擴充到佔一系五所實

缺教師。 

 教師代表由佔生命科學系

一系五所（註一）實缺之全體專

任教師依個人意願擔任，各

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本系

應於每學期開學前，調查有

意願參與當學期系務會議

之教師擔任教師代表。教師

因進修或休假因素出國逾

半年者，當學年即喪失代表

資格，教師休假期間未出國

者，仍具代表資格。 

 依據一系五所教師聯席

會議共識，一系五所佔

實缺教師如無意願擔任

本系系務會議委員，得

不列入出席人員計算。

故依決議精神修訂本條

文。 

 助教及職員工代表由本系

專任助教及職員工推選一

名擔任之；學生代表由本系

學生會會長擔任之，各代表

任期均為一年，連選得連

任。 

  

 系務會議由系主任擔任會

議主席。系主任得視實際需

要，邀請不佔一系五所實缺

之合聘教師、兼任教師或其

他相關人員列席。 

系主任為會議主席，討

論本系教學、研究及其

相關事項。系主任得視

實際需要，邀請合聘教

師、兼任教師、助教、

職員工、學生代表等有

關人員列席。 

助教、職員工和學生已

經規定數名代表為系務

會議委員，不需由系主

任邀請列席，故刪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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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點
  

系務會議之召開，每學期至

少二次；如有三分之一以上

應出席人數提議或系主任

認為必要時，應召開臨時會

議。 

 未修正 

第 四 點
  

系務會議需有應出席委員

總額二分之一（含）以上之

出席，始得開議；需有出席

委員總額二分之一（含）以

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系務會議需有應出席

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含）以上之出席，始

得開議；需有出席委員

總額二分之一（含）以

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一項未修正，增訂第

二項。 

 各類委員若不克出席會

議，得以書面指定具該類委

員資格，但該學期並非委員

之人員代理出席，唯每位代

理委員僅能代理一人。 

 各類委員本人因故未能

出席，為避免影響該類

人員權益，故可指定代

理人出席。惟為貫徹出

席人員平等原則，代理

人僅得代理一人。 

第 五 點
  

系務會議議案之表決，得以

無記名或舉手方式行之。 
 未修正 

第 六 點
  

本系得按實際需要，經系務

會議決議，設置各項委員

會。 

 未修正 

第 七 點
  

系務會議議決下列事項： 

一、本系教學研究及學生訓  
輔等事項。 

二、本系單行規章之擬訂事

項。 

三、以本系名義提出之議

案。 

四、系務會議代表應出席人

數五分之一（含）以上

連署或本系各委員會通

過有關系務事項之提

案。 

五、其他依規定需經系務會

議議決之有關事項。 

系務會議議決下列事項：

一、委員會之設置及其

組織與權責。 

二、議決各項委員會之

建議案。 

三、其他依規定須經系

務會議議決之有關事

項。 

仿照院務會議規程修正

第 八 點 前列第六點及第七點所述 (無) 新增一點，其後條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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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及議決事項等，均不

包括本系「人事」及「經費」

等事項。本系「人事」及「經

費」等與主聘教師較相關之

事項，概依「生命科學系一

系五所教師與主合聘單位

之權利與義務處理原則」，

由本系主聘教師組成之「主

聘教師會議」議決，惟相關

決議案內容仍應於本會議

中報告週知。 

序增加。 

 

依據「生命科學系一系

五所教師與主核聘單位

之權利義務處理原則」

規定，各單位「人事」

和「經費」事項，仍以

佔實缺之專任教師決定

為宜。故增定此點以釐

清疑義。惟系務會議為

本系最高機關，故決議

內容仍應於系務會議報

告週知。 

 本點所謂「人事」事項，乃

指職員工聘任、考核、教師

對外代表選派等一般由人

事委員會議決之事項，並不

包括教評會之職掌。 

 教評會職掌事項，易與

前述「人事」事項發生

混淆，故增定第二項釐

清本點「人事」事項不

包括教評會職掌事項。

第 九 點
  

系務會議之決議，應正式列

入記錄，由系主任執行之。

 未修正。 

第 十 點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未修正。 

第十一點

  
本規程經系務會議通過並

報經院務會議核備後，自發

布日施行。 

本規程經系務會議通

過，報經院務會議核備

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配合校方統一文字上之

修正。 

 
註一：所謂「生命科學系一系五所」為本校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及其相關之動物

學研究所、植物科學研究所、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

研究所、漁業科學研究所等五個研究所。



附 件 2 

   Ⅱ- 1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系務會議組織規程(草案) 

96 年 8 月 28 日 96 學年度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國立臺灣大學組織規程』第九條訂定之。 

第二條 生化科技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 系務會議，出席人員由在本系佔缺之全體教師組織

之，由系主任擔任主席負責召開，討論本系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系主任得

視實際需要，邀請有關人員列席，但列席人員無表決權。 

第三條 系務會議之召開，每學期至少二次；如有三分之一以上應出席人數連署提議，系主

任應召開臨時會議。 

第四條 系務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為有效；應有出席人員總額

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系務會議之表決，應以無記名或舉手方式行之。 

第六條 本系得按實際需要，經系務會議決議，設置各種委員會。各委員會之任務為承系務

會議或系主任之委託，研議規劃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提供系務會議議決或

系主任辦理之建議。 

第七條 系務會議討論下列事項： 

(一) 課程科目之設計與變更。 

(二) 研究重點、發展方向之釐定與變更。 

(三) 新生之招收事宜。 

(四) 教師之進修、講學及休假。 

(五) 職員、工友之任免與調動。 

(六) 經費之分配與運用原則。 

(七) 委員會之組織與權責。 

(八) 其他有關事項。 

第八條 系務會議決議，應正式列入紀錄，由系主任推行之。 

第九條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規程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經院務會議核備後，自發布日後施行。 



附 件 3 

Ⅲ- 1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動物學研究所 

所務會議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96年 4月 25 日 95 學年度第 5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規程依據「國立臺灣

大學組織規程」第九條

暨「國立臺灣大學生命

科學院生命科學系及

其相關研究所業務運

作要點」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程依據「國立臺

灣大學組織規程」第

九條訂定之。 

 

因應「國立臺灣

大學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及其

相關研究所業務

運作要點」而修

訂之。 

第二條 本所設所務會議， 

為本所最高決策會議。

所務會議由本所全體

主聘及合聘教師（佔一

系五所實缺）組織之，

所長為會議主席。本所

專任教師遇休假或借

調，得不參與所務會議

（不列入應到人數），唯

若出席會議，則與其它

教師享有同等權利。所

長得視實際需要，邀請

其他教師、職員、學生

代表等有關人員列席。

第二條 本所設所務會議，為

本所最高決策會

議。所務會議由本所

專任教師組織之，所

長為會議主席。本所

專任教師遇休假或

借調，得不參與所務

會議（不列入應到人

數），唯若出席會

議，則與其它教師享

有同等權利。本所合

聘教師若受邀出席

會議，則與專任教師

享有同等權利。所長

得視實際需要，邀請

其他教師、職員、學

生代表等有關人員

列席。 

因應「國立臺灣

大學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及其

相關研究所業務

運作要點」而修

訂，並將原條文

與其相抵觸之段

落刪除。 

第三條 所務會議之召開，每學

期至少兩次；如有三分

之一以上應出席人數提

議或所長認為必要時，

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三條 所務會議之召開，每

學期至少兩次；如有

三分之一以上應出

席人數提議或所長

認為必要時，得召開

臨時會議。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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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所務會議須有應出席人

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

出席，始得開議；須有

出席人員總額二分之一

以上之同意，始得決

議。 

第四條 所務會議須有應出

席人員總額二分之

一以上之出席，始得

開議；須有出席人員

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之同意，始得決議。 

未修訂。 

第五條 所務會議議案之表決，

得以無記名或舉手方式

行之。 

第五條 所務會議議案之表 

 決，得以無記名或舉 

 手方式行之。 

未修訂。 

第六條 本所得按實際需要，經

所務會議決議，設置各

項委員會。 

第六條 本所得按實際需

要，經所務會議決

議，設置各項委員

會。 

未修訂。 

第七條 所務會議審議下列事

項： 

一、委員會之設置及其

組織與權責。 

二、議決各項委員會之

建議案。 

三、議決有關學生事務

及所務發展事項。 

四、其他依規定需所務

會議議決之有關事項。

 

第七條 所務會議審議下列

事項： 

一、委員會之設置及

其組織與權責。 

二、議決各項委員會

之建議案。 

三、議決有關學生事

務及所務發展事項

（應邀請本所合聘教

師出席）。 

四、其他依規定需所

務會議議決之有關事

項。 

委員會成員已包

括合聘教師，無

須在多此條文，

故刪除。 

第八條 所務會議之決議，應正

式列入記錄，由所長執

行之。 

第八條 所務會議之決議，應

正式列入記錄，由所

長執行之。 

未修訂。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

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其他相關

規定辦理。 

未修訂。 

第十條 本規程經本所所務會議

通過並報院務會議核

備後自發布日施行。 

第十條 本規程經本所所務

會議通過，並報院務

會議核備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配合校方統一文

字上之修正。 



 

Ⅲ- 3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動物學研究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96年 5月 14 日 95 學年度第 6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臺

灣大學各系（科）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準則」第八條第一

項暨「國立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

學系及其相關研究

所業務運作要點」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立臺

灣大學各系（科）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準則」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訂定之。 

 

因應「國立臺灣大

學生命科學院生

命科學系及其相

關研究所業務運

作要點」而修訂。

第二條 本所教師評審委員

會（以下簡稱所教評

會），由本所全體

主、合聘教師（佔一

系五所實缺）組成之

（教師出國達半年

以上者，則喪失委員

資格）。所長為所教

評會召集人並為會

議主席。 

第二條 本所教師評審委員

會（以下簡稱所教評

會），由本所專任教

師組成之（教師出國

達半年以上者，則喪

失委員資格）。所長

為所教評會召集人

並為會議主席。低職

級教師不得審議高

於其職級教師之升

等審查。 

一、因應「國立臺

灣大學生命

科學院生命

科學系及其

相關研究所

業務運作要

點」而修訂。

二、原條文中部分

規定挪至第

四條。 

第三條 所教評會之職掌： 

一、教師聘任、聘期、

升等、不續聘、停聘、

解聘之審議。 

二、教授、副教授延

長服務、教師休假研

究及教師出國講學、

研究、進修之審議。 

三、其他依法令應由

所教評會審議之事

項。 

第三條 所教評會之職掌： 

一、教師聘任、聘期、

升等、不續聘、停聘、

解聘之審議。 

二、教授、副教授延

長服務、教師休假研

究及教師出國講學、

研究、進修之審議。

三、其他依法令應由

所教評會審議之事

項。 

未修訂。 



 

Ⅲ- 4

第四條 主聘教師之升等由

全體主聘教師審

議。低職級教師不得

審議高於其職級教

師之升等審查。 

第四條 所教評會須有應出

席委員達三分之二

之出席始得開議，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始得決

議。但不續聘、停

聘、解聘之裁決須經

全體委員總額三分

之二以上委員同意。

 

一、原條文條次

變更。 

二、新增主聘之

升等規定及

低職級不得

審議高職級

之規定。。 

第五條 所教評會須有應出

席委員達三分之二

之出席始得開議，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始得決

議。但停聘、解聘之

裁決須經全體委員

總額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同意，不續聘之

裁決須經全體委員

總額過半數同意。 

第五條 所教評會投票採無

記名方式。所教評會

委員未出席會議

時，不得委託他人代

理。 

一、原條文條次

變更。 

二、依據「國立臺

灣大學各系

(科)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

設置準則」第

七條第二項

修正。 

第六條 所教評會投票採無

記名方式。所教評會

委員未出席會議

時，不得委託他人代

理。 

第六條 所教評會委員在審

查或討論與自身利

益有關之事項時，應

自行迴避。未自行迴

避者，主席得請該委

員迴避。 

原條文條次變更。

 

第七條 所教評會委員在審

查或討論與自身利

益有關之事項時，應

自行迴避。未自行迴

避者，主席得請該委

員迴避。 

第七條 所教評會於審議教

師聘任、聘期、升

等、不續聘、停聘及

解聘等案件時，應依

所教評會「教師評審

作業要點」客觀評

審，其作業要點另訂

之。 

 

原條文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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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所教評會於審議教

師聘任、聘期、升

等、不續聘、停聘及

解聘等案件時，應依

所教評會「教師評審

作業要點」客觀評

審，其作業要點另訂

之。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其他相關規

定辦理。 

 

原條文條次變更。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其他相關規

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

及院務會議通過，報

校核備後施行，修正

時亦同。 

原條文條次變更。

 

第十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

及院務會議通過並

報校核備後自發布

日施行。 

 配合校方統一文

字上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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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動物學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96年 5月 14 日 95 學年度第 6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 一 條  國立臺灣大學生

命科學院動物學研

究所（以下簡稱本

所）為提升學生動物

學素養，依據本校必

修科目處理要點之

規定設立課程委員

會。 

第 一 條  國立臺灣大學生

命科學院動物學研

究所（以下簡稱本

所）為提升學生動物

學素養，依據本校必

修科目處理要點之

規定設立課程委員

會。 

未修訂。 

第 二 條  課程委員會由本

所全體主、合聘教師

（佔一系五所實缺）

及研究生代表共同

組成。 

第 二 條  課程委員會由本

所專任教師及研究

生代表共同組成。 

依據「國立臺灣

大學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及其

相關研究所業務

運作要點」修

訂。 

第 三 條  課程委員會設召

集人一名，由本

所所長兼任。 

第 三 條  課程委員會設召

集人一名，由本

所所長兼任。 

未修訂。 

第 四 條  課程委員會每學

期至少召開會議

一次。 

第 四 條  課程委員會每學

期至少召開會議

一次。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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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本所課程委員會

之任務如下： 

1. 依本所發展

計畫規劃本

所之課程。 

2. 安排每學期

由本所開設

各必修、選修

課程之授課

教師人選。 

3. 負責本所開

授各必修課

程之教學評

鑑，作為本所

改進教學之

參考。 

4. 其他有關課

程之協調、整

合、改進等事

宜。 

第 五 條  本所課程委員會

之任務如下： 

1. 依本所發展

計畫規劃本

所之課程。 

2. 安排每學期

由本所開設

各必修、選修

課程之授課

教師人選。 

3. 負責本所開

授各必修課

程之教學評

鑑，作為本所

改進教學之

參考。 

4. 其他有關課

程之協調、整

合、改進等事

宜。 

未修訂。 

第 六 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

務會議通過並報

院核備後，自發

布日施行。 

第 六 條  本辦法經本所所

務會議通過，報

院備查後實施。 

配合校方統一文

字上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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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動物學研究所 

所長選薦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96年 5月 14 日 95 學年度第 6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

科學院動物學研究

所（以下簡稱本所）

依據「國立臺灣大學

組織規程」第四十五

條暨「國立臺灣大學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

學系及其相關研究

所業務運作要點」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生命

科學院動物學研究

所（以下簡稱本所）

依據「國立臺灣大學

組織規程」第四十五

條訂定本辦法。 

因應「國立臺

灣大學生命科

學院生命科學

系及其相關研

究所業務運作

要點」之修

訂。 

第二條 所凡校內外副教授

級以上之教師或研

究人員均得為候選

人。 

 

第二條  所長應先經本校支 

薪佔缺之本所助理

教授（含合聘）以上

全體教師正式投票

選舉，得票數過半者

依票數高低取一至

二名，報經院長轉請

校長擇一聘任之。 

一、條次變更 

二、因應「國

立臺灣大

學生命科

學院生命

科學系及

其相關研

究所業務

運作要

點」之修

訂。 

第三條 本所所長應先經本

所全體主、合聘教師

（佔一系五所實缺）

正式投票選舉，得票

數過半者依票數高

低取一至二名，報經

院長轉請校長擇一

聘任之。 

第三條  所長需具有以下資 

格：在本校支薪之本

所專任教授或副教

授。 

條次變更。 

第四條 本所所長任期三

年，不得連任。 

第四條  本所所長任期三 

年，不得連任。 

未修訂。 

第五條 本所所長於任期初

始時應未滿六十二

第五條  本所所長於任期初 

始時應未滿六十二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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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歲。 

第六條 所長之推選應於任

期屆滿前一學期之

所務會議舉行。遇所

長出缺時應於一個

月內由所內教師互

選產生代理所長，任

期至該學年結束；並

於學年結束前改選

下一任所長，任期自

次學年開始。 

第六條  所長之推選應於任 

期屆滿前一學期之

所務會議舉行。遇所

長出缺時應於一個

月內由所內教師互

選產生代理所長，任

期至該學年結束；並

於學年結束前改選

下一任所長，任期自 

次學年開始。 

未修訂。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

理。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

理。 

未修訂。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

通過並報院核備

後，自發布日施行。

第八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 

通過並報院核備後

施行，修正時亦同 

配合校方統一

文字上之修

正。 

 



附 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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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與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備忘錄 
 
    此備忘錄的目的在於開展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以下簡稱愛丁堡植物園）與臺灣國立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以下簡稱臺大生科院）各方面不同層級的合作。為了達成此目的，雙

方面同意在以下的議題內促進彼此更進一步的交流： 
 
1. 愛丁堡植物園與臺大生科院合作架構如下： 
 
愛丁堡植物園願對臺大生科院提供的潛在支援如下： 
(1) 碩士班學生層級：臺大生科院學生將被告知並鼓勵參加愛丁堡植物園提供的碩士課程『植

物與真菌之分類與生物多樣性』 。 
(2) 博士班學生層級：臺大生科院將促成博士班學生於學術訓練與科技移轉上的交流，博士生

建議有二至三個月的交換期間，必要時可延長。 
(3) 科技的獲取與移轉：臺大生科院的教師與學生可以參加愛丁堡植物園的研究人員提供的短

期訓練課程。例如：支序分類、分子演化和細胞染色體學的短期課程。 
(4) 博士班學生的共同指導：臺大生科院鼓勵博士班學生接受愛丁堡植物園的共同指導。這將

會加強兩研究機構間的聯結，並為未來的合作計畫奠下基礎。 
 
臺大生科院願對愛丁堡植物園提供的潛在支援如下： 
(1) 研究地區植物相：獨特的臺灣植物多樣性，匯集了來自中國與日本的物種基因成份，提供

了愛丁堡植物園研究人員絕佳的機會可以來研究氣候變遷對地區植物相的影響。來自愛丁

堡植物園的研究人員與學生可以在臺大生科院的協助下研究臺灣植物相。臺大生科院內的

植物學研究所是臺灣歷史最久的植物研究機構，也是對臺灣植物相研究最活躍的一環。 
(2) 野外採集的協助：臺大生科院會協助愛丁堡植物園的研究人員與學生申請本地野外採集許

可，以及在臺灣期間交通與野外工作規劃的協助。 
 
2. 愛丁堡植物園與臺大生科院潛在的合作領域 

未來雙方的合作將包括以下幾個特別領域： 
A) 不同主題的植物演化發育研究 
B) 生物地理學、系統演化學與親緣地理領域研究 
C) 族群遺傳學、保育生物與生物多樣性研究 
 
合作計畫主題基本上可以在植物各領域，但是希望專注於被子植物之苦苣苔科、秋海棠

科、杜鵑科、薑科與裸子植物松柏類等。 
 
此備忘錄持續有效除非任何一方決定取消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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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Blackmore 皇家協會教授    羅竹芳   教授 
主任園長         生命科學院院長 
愛丁堡皇家植物園       國立臺灣大學  
20A Inverleith Row          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愛丁堡 EH3 5LR          臺北 10617 
英國             臺灣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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